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

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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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

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

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

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

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

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

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

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

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

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

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

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

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

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

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

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

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

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

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

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

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

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

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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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

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

序不公開等語。

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

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

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

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

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

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

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

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

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

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

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

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

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

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

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

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

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

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

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

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

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

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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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

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

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

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

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

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

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

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

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

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

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

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

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

備程序不公開等語。

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

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

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

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

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

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

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

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

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

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

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

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

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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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

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

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

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

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

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

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

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

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

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

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

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

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

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

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

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

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

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

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

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

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

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

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

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

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

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

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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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

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

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

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

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

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

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

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

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

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

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

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

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

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

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

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

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

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

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

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

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

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

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

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

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

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

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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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

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

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

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

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

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

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

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

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

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

「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

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

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

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

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

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

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

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

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

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

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

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

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

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

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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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

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

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

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

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

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

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

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

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

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

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

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

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

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

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

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

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

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

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

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

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

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

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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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

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

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

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

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

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

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

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

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

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

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

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

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

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

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

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

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

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

惟查：

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

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

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

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

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

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

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

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

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

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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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

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

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

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

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

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

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

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

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

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

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

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

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

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

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

9月9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

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

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

法第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乙

○○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

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

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

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

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

2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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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

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

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

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

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

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

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

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

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

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

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

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

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

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

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

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

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

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

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

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

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

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

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

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

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

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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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

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

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

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

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

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

○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

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

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

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

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

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

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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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選任辯護人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
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
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
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
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
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
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
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
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
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乙○○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
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
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
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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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選任辯護人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
    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
    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
    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
    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
    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
    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
    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
    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
    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
    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
    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
    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
    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
    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
    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
    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
    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
    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
    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
    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
    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
    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
    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
    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
    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
    序不公開等語。
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
    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
    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
    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
    ，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
    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
    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
    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
    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
    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
    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
    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
    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
    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
    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
    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
    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
    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
    ，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
    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
    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
    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
    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
    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
    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
    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
    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
    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
    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
    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
    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
    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
    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
    備程序不公開等語。
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
    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
    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
    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
    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
    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
    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
    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
    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
    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
    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
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
    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
    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
    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
    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
    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
    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
    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
    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
    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
    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
    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
    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
    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
    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
    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
    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
    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
    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
    ，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
    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
    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
    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
    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
    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
    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
    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
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
    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
    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
    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
    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
    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
    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
    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
    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
    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
    、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
    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
    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
    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
    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
    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
    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
    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
    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
    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
    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
    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
    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
    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
    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
    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
    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
    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
    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
    、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
    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
    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
    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
    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
    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
    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
    「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
    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
    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
    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
    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
    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
    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
    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
    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
    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
    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
    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
    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
    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
    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
    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
    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
    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
    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
    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
    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
    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
    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
    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
    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
    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
    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
    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
    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
    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
    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
    ，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
    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
    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
    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
    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
    ，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
    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
    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
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
    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
    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
    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
    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
    ，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
    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
    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
    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
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
    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
    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
    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
    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
    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
    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
    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
    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
    ：
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
    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
    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
    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
    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
    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
    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
    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
    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
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
    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
    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
    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
    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
    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
    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
    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
    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
    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
    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
    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
    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
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
    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
    ，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
    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
    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
    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乙○○之
    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
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
    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
    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
    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
    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
    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
    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
    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
    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
    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
    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
    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
    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
    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
    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
    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
    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
    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
    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
    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
    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
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
    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
    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
    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
    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
    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
    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
    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
    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
    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
    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
    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
    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
    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
    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
    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
    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
    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
    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
    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
    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
    礙難同意。
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選任辯護人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
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
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
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
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
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
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
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
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
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乙○○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
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
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
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